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重訴字第33號

原      告  蘇黃和枝

訴訟代理人  陳明富律師

            岳忠樺律師

被      告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蕙好  

訴訟代理人  林惟群  

0000000000000000

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

稅局申報贈與原告名下彥臣生公司普通股股票600張（下稱

系爭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

25日上午持相關文件至訴外人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

公司（下稱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續。詎

蘇燕德於同日上午9時15分突然死亡，因系爭股票係於同年

月27日始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是系爭股票尚未

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蘇燕德即已死亡而失其受贈人資

格，亦難認系爭股票已完成交付，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

力，系爭股票不屬於蘇燕德財產，仍屬原告所有，惟原告請

求被告返還卻遭拒絕，被告受有占有系爭股票之利益，爰依

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求

為判令：㈠被告應將系爭股票返還予原告；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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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既已於蘇燕德生前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爭股票，即

已向國稅局申報蘇燕德業已允受而生效力之贈與行為，若嗣

後反謂蘇燕德未就受贈行為為允受之意思表示、贈與契約不

生效力云云，顯與原告向國稅局所申報之內容及國稅局已核

定之免稅證明書所載事實不合，是原告就主張贈與行為不生

效力云云，應負舉證責任，遑論於取得原告與蘇燕德全體繼

承人間就系爭股票權利歸屬之司法證明文書前，可否遽認於

臺灣集中保管之系爭股票仍屬原告所有，而非由蘇燕德全體

繼承人依法繼承取得，亦有疑義。

　㈡退步言，縱認原告所稱贈與行為無效（僅假設語），蘇燕德

生前曾簽署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下稱

劃撥帳戶契約），於蘇燕德過世後，該契約之權利義務即由

蘇燕德全體繼承人承受；復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第2項授權

訂定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3條第1項、第

2項規定，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

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第2條、第9條等規

定可知，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制度之設計，係採兩段式法律架

構，分別存有客戶與證券商、證券商與集保公司間之契約，

客戶將股票等有價證券寄存於證券商後，證券商再以證券商

名義（即前開法規所稱之參加人）轉寄存於集保公司，故證

券商本身並不經營集保業務，也非集保股票之保管人，且集

保帳戶經由帳簿劃撥方式送集保公司為混合保管後，集保公

司該保管劃撥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仍是按參加人或其客戶按

送存之數量分別共有，亦即原告之集保帳戶證券商凱基證券

公司、蘇燕德之集保帳戶之證券商即被告在集保公司所保存

之有價證券，係由參加人或其客戶（即投資人）按送存數量

之比例分別共有，而送存保管有價證券經「贈與」轉讓之作

業處理程序，係由原告向凱基證券公司申請後，僅先在原告

帳簿為必要記載並通知集保公司，待發行公司審核確認無誤

後，再由集保公司自原告之凱基證券公司帳簿所有部分，如

數撥入蘇燕德之被告帳簿客戶所有時，已發生實際移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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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原告自陳系爭股票已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

德在被告所開設之證券帳戶，則系爭股票已由蘇燕德全體繼

承人取得權利，原告僅為受託辦理帳簿劃撥之證券商，非系

爭股票之權利主體，兩造間並無給付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因

系爭股票而受益，被告復無無權占用或侵奪系爭股票之事

實，原告以民法第179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云云，除被告顯然不適格外，且無理由

等語置辯，爰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

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

爭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25日

上午持相關文件至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

續，系爭股票嗣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

之帳戶。

　㈡蘇燕德於113年12月25日上午9時15分死亡。

　㈢原證1至8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㈣蘇燕德於被告公司開戶資料（本院卷一第107-135頁）之形

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股票尚未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受贈人蘇

燕德即已死亡，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力，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

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贈

與契約係諾成契約，非要物契約，僅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

即可成立。至於贈與物交付與否，僅涉及民法第408條第1

項，交付前贈與人得撤銷贈與。

　㈡本件原告與蘇燕德於113年12月24日訂立贈與契約，由原告

將系將股票贈與蘇燕德，並於同日向國稅局提出贈與稅申報

書，業經本院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鹽埕稽徵所調取贈與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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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71頁），又前開贈與契約

成立後，原告於贈與物交付蘇燕德前，並未依民法第408條

第1項撤銷贈與，嗣於113年12月27日系爭股票撥券完成至蘇

燕德在被告之帳戶，足認贈與契約已經有效成立且完成贈與

物之交付，縱令原告辦理系爭股票過戶前，蘇燕德已經死

亡，系爭贈與物僅成為蘇燕德遺產之一部，要難謂本件贈與

行為不生效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為無理由，難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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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明富律師
            岳忠樺律師
被      告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蕙好  
訴訟代理人  林惟群  


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稅局申報贈與原告名下彥臣生公司普通股股票600張（下稱系爭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25日上午持相關文件至訴外人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下稱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續。詎蘇燕德於同日上午9時15分突然死亡，因系爭股票係於同年月27日始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是系爭股票尚未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蘇燕德即已死亡而失其受贈人資格，亦難認系爭股票已完成交付，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力，系爭股票不屬於蘇燕德財產，仍屬原告所有，惟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卻遭拒絕，被告受有占有系爭股票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求為判令：㈠被告應將系爭股票返還予原告；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已於蘇燕德生前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爭股票，即已向國稅局申報蘇燕德業已允受而生效力之贈與行為，若嗣後反謂蘇燕德未就受贈行為為允受之意思表示、贈與契約不生效力云云，顯與原告向國稅局所申報之內容及國稅局已核定之免稅證明書所載事實不合，是原告就主張贈與行為不生效力云云，應負舉證責任，遑論於取得原告與蘇燕德全體繼承人間就系爭股票權利歸屬之司法證明文書前，可否遽認於臺灣集中保管之系爭股票仍屬原告所有，而非由蘇燕德全體繼承人依法繼承取得，亦有疑義。
　㈡退步言，縱認原告所稱贈與行為無效（僅假設語），蘇燕德生前曾簽署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下稱劃撥帳戶契約），於蘇燕德過世後，該契約之權利義務即由蘇燕德全體繼承人承受；復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第2條、第9條等規定可知，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制度之設計，係採兩段式法律架構，分別存有客戶與證券商、證券商與集保公司間之契約，客戶將股票等有價證券寄存於證券商後，證券商再以證券商名義（即前開法規所稱之參加人）轉寄存於集保公司，故證券商本身並不經營集保業務，也非集保股票之保管人，且集保帳戶經由帳簿劃撥方式送集保公司為混合保管後，集保公司該保管劃撥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仍是按參加人或其客戶按送存之數量分別共有，亦即原告之集保帳戶證券商凱基證券公司、蘇燕德之集保帳戶之證券商即被告在集保公司所保存之有價證券，係由參加人或其客戶（即投資人）按送存數量之比例分別共有，而送存保管有價證券經「贈與」轉讓之作業處理程序，係由原告向凱基證券公司申請後，僅先在原告帳簿為必要記載並通知集保公司，待發行公司審核確認無誤後，再由集保公司自原告之凱基證券公司帳簿所有部分，如數撥入蘇燕德之被告帳簿客戶所有時，已發生實際移轉之效力，原告自陳系爭股票已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所開設之證券帳戶，則系爭股票已由蘇燕德全體繼承人取得權利，原告僅為受託辦理帳簿劃撥之證券商，非系爭股票之權利主體，兩造間並無給付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因系爭股票而受益，被告復無無權占用或侵奪系爭股票之事實，原告以民法第179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云云，除被告顯然不適格外，且無理由等語置辯，爰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爭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25日上午持相關文件至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續，系爭股票嗣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
　㈡蘇燕德於113年12月25日上午9時15分死亡。
　㈢原證1至8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㈣蘇燕德於被告公司開戶資料（本院卷一第107-135頁）之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股票尚未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受贈人蘇燕德即已死亡，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力，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贈與契約係諾成契約，非要物契約，僅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至於贈與物交付與否，僅涉及民法第408條第1項，交付前贈與人得撤銷贈與。
　㈡本件原告與蘇燕德於113年12月24日訂立贈與契約，由原告將系將股票贈與蘇燕德，並於同日向國稅局提出贈與稅申報書，業經本院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鹽埕稽徵所調取贈與稅申報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71頁），又前開贈與契約成立後，原告於贈與物交付蘇燕德前，並未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撤銷贈與，嗣於113年12月27日系爭股票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足認贈與契約已經有效成立且完成贈與物之交付，縱令原告辦理系爭股票過戶前，蘇燕德已經死亡，系爭贈與物僅成為蘇燕德遺產之一部，要難謂本件贈與行為不生效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為無理由，難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重訴字第33號

原      告  蘇黃和枝

訴訟代理人  陳明富律師

            岳忠樺律師

被      告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蕙好  

訴訟代理人  林惟群  



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

    稅局申報贈與原告名下彥臣生公司普通股股票600張（下稱

    系爭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

    25日上午持相關文件至訴外人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

    公司（下稱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續。詎

    蘇燕德於同日上午9時15分突然死亡，因系爭股票係於同年

    月27日始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是系爭股票尚未

    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蘇燕德即已死亡而失其受贈人資

    格，亦難認系爭股票已完成交付，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力

    ，系爭股票不屬於蘇燕德財產，仍屬原告所有，惟原告請求

    被告返還卻遭拒絕，被告受有占有系爭股票之利益，爰依民

    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求為

    判令：㈠被告應將系爭股票返還予原告；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已於蘇燕德生前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爭股票，即

    已向國稅局申報蘇燕德業已允受而生效力之贈與行為，若嗣

    後反謂蘇燕德未就受贈行為為允受之意思表示、贈與契約不

    生效力云云，顯與原告向國稅局所申報之內容及國稅局已核

    定之免稅證明書所載事實不合，是原告就主張贈與行為不生

    效力云云，應負舉證責任，遑論於取得原告與蘇燕德全體繼

    承人間就系爭股票權利歸屬之司法證明文書前，可否遽認於

    臺灣集中保管之系爭股票仍屬原告所有，而非由蘇燕德全體

    繼承人依法繼承取得，亦有疑義。

　㈡退步言，縱認原告所稱贈與行為無效（僅假設語），蘇燕德

    生前曾簽署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下稱

    劃撥帳戶契約），於蘇燕德過世後，該契約之權利義務即由

    蘇燕德全體繼承人承受；復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第2項授權

    訂定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3條第1項、第

    2項規定，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

    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第2條、第9條等規

    定可知，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制度之設計，係採兩段式法律架

    構，分別存有客戶與證券商、證券商與集保公司間之契約，

    客戶將股票等有價證券寄存於證券商後，證券商再以證券商

    名義（即前開法規所稱之參加人）轉寄存於集保公司，故證

    券商本身並不經營集保業務，也非集保股票之保管人，且集

    保帳戶經由帳簿劃撥方式送集保公司為混合保管後，集保公

    司該保管劃撥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仍是按參加人或其客戶按

    送存之數量分別共有，亦即原告之集保帳戶證券商凱基證券

    公司、蘇燕德之集保帳戶之證券商即被告在集保公司所保存

    之有價證券，係由參加人或其客戶（即投資人）按送存數量

    之比例分別共有，而送存保管有價證券經「贈與」轉讓之作

    業處理程序，係由原告向凱基證券公司申請後，僅先在原告

    帳簿為必要記載並通知集保公司，待發行公司審核確認無誤

    後，再由集保公司自原告之凱基證券公司帳簿所有部分，如

    數撥入蘇燕德之被告帳簿客戶所有時，已發生實際移轉之效

    力，原告自陳系爭股票已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

    德在被告所開設之證券帳戶，則系爭股票已由蘇燕德全體繼

    承人取得權利，原告僅為受託辦理帳簿劃撥之證券商，非系

    爭股票之權利主體，兩造間並無給付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因

    系爭股票而受益，被告復無無權占用或侵奪系爭股票之事實

    ，原告以民法第179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系爭股票云云，除被告顯然不適格外，且無理由等

    語置辯，爰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若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爭

    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25日上

    午持相關文件至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續，

    系爭股票嗣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

    戶。

　㈡蘇燕德於113年12月25日上午9時15分死亡。

　㈢原證1至8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㈣蘇燕德於被告公司開戶資料（本院卷一第107-135頁）之形式

    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股票尚未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受贈人蘇

    燕德即已死亡，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力，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

    ，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贈與

    契約係諾成契約，非要物契約，僅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

    可成立。至於贈與物交付與否，僅涉及民法第408條第1項，

    交付前贈與人得撤銷贈與。

　㈡本件原告與蘇燕德於113年12月24日訂立贈與契約，由原告將

    系將股票贈與蘇燕德，並於同日向國稅局提出贈與稅申報書

    ，業經本院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鹽埕稽徵所調取贈與稅申報

    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71頁），又前開贈與契約成

    立後，原告於贈與物交付蘇燕德前，並未依民法第408條第1

    項撤銷贈與，嗣於113年12月27日系爭股票撥券完成至蘇燕

    德在被告之帳戶，足認贈與契約已經有效成立且完成贈與物

    之交付，縱令原告辦理系爭股票過戶前，蘇燕德已經死亡，

    系爭贈與物僅成為蘇燕德遺產之一部，要難謂本件贈與行為

    不生效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

    被告返還系爭股票，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為無理由，難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重訴字第33號

原      告  蘇黃和枝

訴訟代理人  陳明富律師

            岳忠樺律師

被      告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蕙好  

訴訟代理人  林惟群  



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稅局申報贈與原告名下彥臣生公司普通股股票600張（下稱系爭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25日上午持相關文件至訴外人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下稱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續。詎蘇燕德於同日上午9時15分突然死亡，因系爭股票係於同年月27日始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是系爭股票尚未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蘇燕德即已死亡而失其受贈人資格，亦難認系爭股票已完成交付，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力，系爭股票不屬於蘇燕德財產，仍屬原告所有，惟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卻遭拒絕，被告受有占有系爭股票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求為判令：㈠被告應將系爭股票返還予原告；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已於蘇燕德生前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爭股票，即已向國稅局申報蘇燕德業已允受而生效力之贈與行為，若嗣後反謂蘇燕德未就受贈行為為允受之意思表示、贈與契約不生效力云云，顯與原告向國稅局所申報之內容及國稅局已核定之免稅證明書所載事實不合，是原告就主張贈與行為不生效力云云，應負舉證責任，遑論於取得原告與蘇燕德全體繼承人間就系爭股票權利歸屬之司法證明文書前，可否遽認於臺灣集中保管之系爭股票仍屬原告所有，而非由蘇燕德全體繼承人依法繼承取得，亦有疑義。

　㈡退步言，縱認原告所稱贈與行為無效（僅假設語），蘇燕德生前曾簽署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下稱劃撥帳戶契約），於蘇燕德過世後，該契約之權利義務即由蘇燕德全體繼承人承受；復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第2條、第9條等規定可知，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制度之設計，係採兩段式法律架構，分別存有客戶與證券商、證券商與集保公司間之契約，客戶將股票等有價證券寄存於證券商後，證券商再以證券商名義（即前開法規所稱之參加人）轉寄存於集保公司，故證券商本身並不經營集保業務，也非集保股票之保管人，且集保帳戶經由帳簿劃撥方式送集保公司為混合保管後，集保公司該保管劃撥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仍是按參加人或其客戶按送存之數量分別共有，亦即原告之集保帳戶證券商凱基證券公司、蘇燕德之集保帳戶之證券商即被告在集保公司所保存之有價證券，係由參加人或其客戶（即投資人）按送存數量之比例分別共有，而送存保管有價證券經「贈與」轉讓之作業處理程序，係由原告向凱基證券公司申請後，僅先在原告帳簿為必要記載並通知集保公司，待發行公司審核確認無誤後，再由集保公司自原告之凱基證券公司帳簿所有部分，如數撥入蘇燕德之被告帳簿客戶所有時，已發生實際移轉之效力，原告自陳系爭股票已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所開設之證券帳戶，則系爭股票已由蘇燕德全體繼承人取得權利，原告僅為受託辦理帳簿劃撥之證券商，非系爭股票之權利主體，兩造間並無給付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因系爭股票而受益，被告復無無權占用或侵奪系爭股票之事實，原告以民法第179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云云，除被告顯然不適格外，且無理由等語置辯，爰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12月23日基於贈與之意，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系爭股票予蘇燕德，經取得贈與稅免稅證明後，於同年月25日上午持相關文件至凱基證券公司辦理股票集保帳戶過戶手續，系爭股票嗣於113年12月27日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

　㈡蘇燕德於113年12月25日上午9時15分死亡。

　㈢原證1至8文件之形式上真正。

　㈣蘇燕德於被告公司開戶資料（本院卷一第107-135頁）之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股票尚未辦理過戶手續移轉完成前，受贈人蘇燕德即已死亡，本件贈與行為尚不生效力，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贈與契約係諾成契約，非要物契約，僅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至於贈與物交付與否，僅涉及民法第408條第1項，交付前贈與人得撤銷贈與。

　㈡本件原告與蘇燕德於113年12月24日訂立贈與契約，由原告將系將股票贈與蘇燕德，並於同日向國稅局提出贈與稅申報書，業經本院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鹽埕稽徵所調取贈與稅申報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71頁），又前開贈與契約成立後，原告於贈與物交付蘇燕德前，並未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撤銷贈與，嗣於113年12月27日系爭股票撥券完成至蘇燕德在被告之帳戶，足認贈與契約已經有效成立且完成贈與物之交付，縱令原告辦理系爭股票過戶前，蘇燕德已經死亡，系爭贈與物僅成為蘇燕德遺產之一部，要難謂本件贈與行為不生效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股票，為無理由，難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